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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吉林省医疗保障窗口服务通用规范》

的通知  

吉医保发〔2020〕36号  

     

各市（州）医疗保障局，长白山管委会医疗保障局，梅河口市、公主岭市医疗

保障局：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医疗保障窗口服务行为、促进医疗保障服务规范化、标

准化、专业化，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为广大参保群众提供“人性

化”、“有温度”的医保服务，我们拟定了《吉林省医疗保障窗口服务通用规

范》（以下简称“规范”）。规范明确了医疗保障窗口服务的对象和方式，基

本要求，对服务行为、文明用语、工作纪律以及服务场所建设进行了统一和规

范。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贯彻落实。 

     

  吉林省医疗保障局 

  2020 年 6 月 17日 

（此件主动公开）      

   

   吉林省医疗保障窗口服务通用规范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医疗保障服务窗口服务行为、促进医疗保障服务规范

化、标准化、专业化，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为广大参保群众提供

“人性化”、“有温度”的医保服务，特制定本规范，具体如下。 

  第一条 本规范所称服务对象指医疗保障制度覆盖的各类群体，包括单位和

个人。服务方式包括现场服务和线上的网络服务、电话服务等。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吉林省各级医疗保障窗口（包括现场服务、网络服务、

语音服务等，下同）服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第三条 窗口服务的基本原则是： 

  （一）依法依规。窗口服务应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
定，服务事项严格按照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事项清单及相关要求开展。 

  （二）规范服务。严格按照规定规范的业务流程和岗位职责要求提供服

务。 

  （三）公平公正公开。对各类服务对象坚持公平公正公开、一视同仁，维

护其合法、正当权益。对办事事项要公开透明，对所需材料、办理时限、注意
事项等要通过官方网站、公众号、手机 APP 等渠道进行宣传。 

  第四条 窗口服务工作规范是： 

  （一）首办负责制。接待服务对象的第一人为首问责任人，对属于责任范

围内的事项不推诿，应按规定立即接办，态度诚恳，耐心解答，负责到底。对

非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首办责任人也要热情接待，并根据办事事由，明确告

知申请人受理部门和窗口信息，做好交接，让来办事群众方便、快捷地找到经
办人员并及时办事。 

  （二）一次性告知。针对服务对象所办业务，要咨询解答到位，一次性告
知所提申请是否符合政策规定、办理相关业务所需手续、办理路径及时限。不

能办理的，须一次性告知服务对象办理事项所需的全部资料。在网上审核业务

时，要详细地填写告知其不通过的原因。 

  （三）“三提前”准备。提前到达岗位进入工作状态；提前检查好信息系

统或硬件设施；提前准备好业务凭证和相关印章。 

  （四）业务“不积压”。在业务受理、初审、复核、办结各环节，按岗位
职责和时限要求及时办理。如果超过办理时限，应电话告知服务对象原因并告

知准确办结时间。对距离较远、往返困难及有其他特殊情况的服务对象，应按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原则，开辟“绿色通道”，实行点对点服务、重点服

务和“一条龙”服务。 

  （五）允许现场更正补正。对服务对象提交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可以当场补全或者更正的，要允许申请人当场补全或者更正；不能当
场补全或者更正的，要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和标准，并耐心

做好解释工作，严禁推诿拒绝回答申请人的咨询，让申请人反复跑。 

  （六）推行预约办理。对于业务量较大或有其他特殊情况的服务对象，经
办单位留置预约窗口，开放网络、电话等预约端口，服务对象可提出预约申

请，经办单位在预约时间内为服务对象办理业务。 



  （七）推行主动上门。对行动不便等特殊服务对象可采取主动上门办理业

务。 

  （八）定期例会制度。定期召开会议，针对近期的业务问题、服务问题

等，进行窗口内部交流。定期组织窗口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包括最新政策、最

新动态、最新业务变动，确保统一口径解答问题。 

  （九）开展帮办代办服务。指定专门业务代办人员为参保人员提供全程代

办服务。服务对象准备的材料齐备的需要代办的，由专人对需办事项提供代办

服务。承办代办事项后，按照“能当场办的即时办、不能当场办的限时办、涉
及多个部门的联合办”的原则，由代办员全程代办。代办事项结束后，代办员

按照业务时限，向代办服务对象及时回复代办结果。 

  第五条 服务场所规范要求是： 

  （一）统一服务环境。严格执行国家医保部门和政务大厅关于窗口单位标

识、标志、形象以及设施设备等方面规范要求。 

  （二）规范服务场所功能设置。开放式服务大厅应设立窗口业务办理区、

咨询引导台、业务办理等侯区、自助查询区、政策宣传区、业务交流室和档案

整理室等。有条件的单位可增加人员指导自助办理业务，设立残疾人专用设施
以及设置医药箱等便民服务设施。 

  （三）公布办事流程。要在大厅显著位置张贴或制作办事事项、办事流程

展板以及单据填写示范样例。在明显位置整齐摆放各类业务宣传页和业务服务

指南。 

  （四）服务场所安全便利。服务场所应设立在交通便利区域，场所内做到
采光良好、空气流通良好，方便疏散，并配备防火、防盗、监控等设施。保持

环境卫生清洁，设施设备摆放有序。有条件的单位应充分利用乡镇街道以及社

区村所等场所服务功能提供医保服务。 

  第六条 窗口工作人员服务行为规范是： 

  （一）仪表端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应按有关标准或规定统一着装或穿

着整齐服饰，坐姿、立姿、行姿庄重得体。在服务窗口，应设置岗位牌、评价

器，工作人员佩戴身份牌；在语音服务时，应主动告知服务对象自己的工号，

明确服务身份。服务窗口负责人也要挂牌上岗，并在服务窗口规定位置监督服

务。 

  （二）服务热情。工作人员向服务对象提供服务，要做到“三有声”、

“四个一点”、“五个一样”。 “三有声”即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

声；“四个一点”即微笑多一点、话语亲一点、办事勤一点、效率高一点；

“五个一样”即领导与群众一个样、生人与熟人一个样、本地人与外地人一个

样、忙时与闲时一个样、来早与来晚一个样。 



  要主动提升服务“温度”。接待服务对象要热心、诚心、耐心。服务对象

咨询有关问题时，要耐心倾听，全面细致地解答清楚，对服务对象没有提到而

在办理过程中可能涉及的问题也要一并讲清。要做到百问不厌，不准冷落、刁

难、训斥和歧视服务对象。当服务对象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时，要冷静倾

听，耐心解释，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服务对象出现误解、出言不逊

时，要做好政策的宣传和解释工作。 

  （三）使用文明用语。窗口服务、电话服务、网上在线服务应使用文明用

语。本着文明礼貌、热情周到、有利沟通、化解矛盾的原则，灵活加以运用。

严禁使用伤害感情，激化矛盾，损害形象的语言。 

  第七条 提倡采取业务通办的综合柜员制服务模式，实现“窗口受理、后台

联办、窗口出件、一次办结”。增加网上办事渠道和业务办理事项，扩大“不

见面”办理事项。 

  第八条 医疗保障服务窗口严格遵守服务纪律，各地可根据服务特点，制定

细化的纪律要求。 

  第九条 要强化制度管理，实施“好差评”制度，建立监督检查制度，不断

改进服务作风；服务窗口要自觉接受监督，主动查找问题，提出改进措施。通

过服务窗口设立服务评价器、服务大厅设立群众意见箱，公布举报监督电话、

网络投诉和网络舆情监控、开发语音或视频互动系统等方式，加强与服务对象

的沟通交流，接受群众监督。可聘请社会监督员，进行定期巡查或随机明察暗

访等方式，监督窗口单位工作人员的服务行为。 

  第十条 省级医保窗口单位组织制定全省经办机构开展业务标准化、规范化

服务事项、服务流程和服务标准，定期组织培训和考核，推动各地通过争创文

明服务窗口活动不断提升医保服务能力和水平。 

  第十一条 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代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长

期护理保险定点机构等医保定点服务机构医保窗口服务参照本规范执行。 

  第十二条 本规范由省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组织推动落实并负责解释，各地

医保经办部门具体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 本规范自 2020 年 7 月 1日起施行。 

   


